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 

提案計畫書 

一、 提案資格檢討 

(一) 提案資格：(非農村再生社區之在地組織及團體，請提供結合計

畫相關之農村再生社區共同合作推動相關文件) 

(二)符合水保局及各分局選定之計畫主軸及發展區域 

 1.所屬「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2.計畫主軸符合公告類別： 

 3.受益區域符合公告範圍： 

二、 計畫名稱 

三、 計畫執行單位、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四、 執行期限 

五、 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二)擬解決問題： 

(三)計畫目標：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環境條件改善類應補充：實施地點及面積） 

(五)重要工作項目： 

(六)預定進度： 

(七)預期效益： 

六、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 合計      千元，申請補助      千元，自籌款          
千元，其他單位補助           千元。 

 

附件二 



預算科目 經費 說明 

租金 
  
  

按日按件 
計資酬金 

  

宣導廣告   

物品 
  
 

雜支   

養護費 
  
 

國內旅費 
  
  

運費   

合計 
 
 

 

七、 相關附件： 

附件：過去三年內辦理農村再生相關計畫之執行成果及維護管

理現況(無則免)。 

附件：計畫類型為環境條件改善類時，應另檢附文件如下： 

1. 計畫實施地點之土地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 

2. 實施地點位置圖、實施地點現場照片、規劃設計圖。 

3. 計畫使用土地屬於私有者，應於計畫核定前取得土地

使用同意書(附件一)，並簽訂維護管理契約(附件二)，

未涉及建築物增、修建或固定構造物等項目者，得提

出施作申請書(附件三)代替土地使用同意書。 

4. 計畫所需使用土地涉及其他機關(單位)之公有或管有

土地者，依辦理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作業處理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土地使用同意書 

 
一、 為增進公共利益，立同意書人     等(詳如附名冊)同意將坐落於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之土地

（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無償提供                  （以

下 簡 稱 該 單 位 ） 興 建 農 村 再 生 相 關 公 共 設 施 ( 計 畫 名

稱：                        )並提供作為公眾使用，其設施使用面積

約為           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期限自中華民國○○○年○○月○

○日起         年(需至少 5年），特立此據以茲証明。 

二、 立同意書人應告知土地買受人、繼受人、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有關本同

意書予該機關之事實，以及本同意書之相關事宜。如有隱瞞或因設定他

項權利、訂有租約或以虛偽意思表示損及第三人權益，立同意書人願自

負法律責任，概與該機關無涉。  

三、 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依農村再生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

供公眾使用，不得為私人專用，爰該設施物必須提供作公眾使用，但其

餘土地面積仍屬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使用。 

四、 該設施物於本土地使用同意書期限內，立同意書人不得排除公眾使用；

若有違反者，該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限

定相當期間即時恢復公眾使用，逾期仍不開放者，該機關依間接強制或

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此致 

                      ○○○○○○○(執行單位)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登記證號碼：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提案計畫書附件一 



辦理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計畫名稱：                    ） 

土地使用同意人名冊 

年   月   日 

土地位置：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共        人 

立同意書人 權利範圍（持分） 簽章 
身份證號碼/ 

營業登記證號碼 
戶籍住址/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註 

       

       

       

       

       

       

       

       

       

       

       

       

       

       

       

       

  



農村再生設施維護管理契約 

一、 計畫編號及名稱： 

二、 坐落地點： 

三、 土地所有權人： 

四、 認養起迄期程： 

五、 平日清潔維護及管理計畫： 

 

 

 

 此致 

                      ○○○○○○○(執行單位) 

                     

認養單位（組織）：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登記證號碼：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提案計畫書附件二 

 



 

農村再生設施施作申請書 

一、 申請人           （土地所有權人代表）申請於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之土地（檢附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作為                       （未涉及建

築物增、修建或固定構造物等項目者）使用，其設施使用面積約為       

平方公尺，特立此據以茲証明。 

二、 有關土地同意施作一事，業由申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完成協議，若日後因

土地使用產生爭議，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執行單位)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提案計畫書附件三 

 


